附件：

城中区自然资源局

	机构名称
	柳州市城中区自然资源局

	机构性质
	行政机关

	负责人
	韦超辉

	部门职能
（内设机构）
	一、工作职责：

（一）承担本辖区耕地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负责设施农用地备案、监管，负责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占用和补划的管理，配合市主管部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负责拟订本辖区工矿仓储用地供地方案并上报审批；负责本辖区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事项的审核和上报审批；负责本辖区土地开发利用情况的巡查和动态监测，对闲置土地依法拟定处置方案并上报审批。

（二）负责本辖区自然资源定期调查监测评价工作。组织并具体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变更调查、专项调查、动态监测和分析评价。开展水、森林、草原、湿地资源和地理国情等专项调查监测评价工作。承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汇交、管理、维护。开展调查监测评价工作。负责范围内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权籍调查。承办自然资源权属纠纷争议调处工作。

（三）负责实施征收集体土地和收回国有土地的补偿安置工作。包括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具体负责征地拆迁调查,根据市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承担征地拆迁“两公告一登记” 工作, 拟订补偿安置方案,组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报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意,收取项目征地拆迁资金,并落实补偿安置工作。负责办理征地拆迁责令交地、信息公开及信访事项。负责集体土地征收报批的前期调查和征求农村集体意见的“三书一表”等相关材料汇总组卷工作。

（四）负责编制地质勘查规划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组织实施地质矿产勘查项目。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负责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负责群测群防、监测报告等工作，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灾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五）负责由城区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事项，以及临时使用土地的审批。负责本辖区矿山储量动态监测项目的实施，压覆矿产资源查询、初审，监督地质资料汇交，监督管理古生物化石和钟乳石；负责辖区市级审批采矿权前期项目选址、公示，储量规模小型页岩矿的采矿权审批登记，矿山闭坑的储量评审、备案、审批及发布注销公告。

（六）根据《柳州市城中区机构改革方案》和城中区机构改革实施意见，将区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行政执法职责划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七）负责个人自建住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及工业园区内工业、仓储、科研类项目规划总平图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以及上述事项的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和相应的违法建设认定。开展辖区内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初步审查和上报。

（八）协调组织开展本辖区森林资源、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和石漠化土地的调查、动态监测和评估；承担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工作。

（九）协调、指导辖区植树造林工作；组织、指导各类公益林、商品林的培育；组织、指导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工作。

（十）承担本辖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管理的责任；指导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协调组织编制辖区森林采伐限额方案；拟订并指导实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依法承担征占用林地的审核、审批工作。

（十一）协调、指导、监督本辖区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和湿地保护，合理利用及石漠化土地防治等工作。

（十二）组织落实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生态补偿制度；编制部门预算并组织实施；指导、监督本级林业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十三）协助指导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检疫和预测预报工作。

（十四）负责落实森林山林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山林火灾规划和防护规范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

（十五）完成区委、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六）职能转变。区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柳州市委关于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要求，强化政策落实，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作用，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提供科学指引。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建立健全源头保护和全过程修复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实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创新激励约束并举的制度措施，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办理市级下放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做到强化监管，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自然资源管理规则、标准、制度的约束性作用。

二、机构设置：

（一）办公室

1.负责局日常政务、党务工作，落实区委、区政府以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和园林局的有关工作安排，协调区各部门和对外有关部门的联系。

2.负责综合文件的起草、专项文件审查、工作规范和办法等的拟定，文电处理、文件收发以及保密工作，会议组织、接待，财务报账，固定资产、车辆、公章管理。

　　3.负责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工作，承办区局干部职工的考核、培训、调配、工资、职称等人事、教育、考勤统计等工作，负责办公用品采购和干部职工生活福利等后期服务工作，负责聘用人员的管理工作。
　　4.负责组织区局政治思想和业务学习，协助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配合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做好案件核查工作，协调党、团、工会、妇女等事务；承办机关作风建设和有关事宜。
　　（二）综合一室
　  1.负责本辖区自然资源定期调查监测评价工作。组织并具体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变更调查、专项调查、动态监测和分析评价。承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汇交、管理、维护。开展调查监测评价工作。负责范围内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权籍调查。承办土地资源权属纠纷争议调处工作。
　　2.承担本辖区耕地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负责设施农用地备案、监管，负责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占用和补划的管理，配合市主管部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负责拟订本辖区工矿仓储用地供地方案并上报审批；负责本辖区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事项的审核和上报审批；负责本辖区土地开发利用情况的巡查和动态监测，对闲置土地依法拟定处置方案并上报审批。
3.负责实施征收集体土地和收回国有土地的补偿安置工作。包括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具体负责征地拆迁调查,根据市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承担征地拆迁“两公告一登记”工作, 拟订补偿安置方案,组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报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意,收取项目征地拆迁资金,并落实补偿安置工作。负责办理征地拆迁责令交地、信息公开及信访事项。负责集体土地征收报批的前期调查和征求农村集体意见的“三书一表”等相关材料汇总组卷工作。

4.完成区委、区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办的其他任务以及本室相关业务档案整理装订。
　　（三）综合二室
　　1.负责由城区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事项，以及临时用地的审批和监管。
　　2.负责编制地质勘查规划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组织实施地质矿产勘查项目。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负责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负责群测群防、监测报告等工作，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灾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3.负责本辖区矿山储量动态监测项目的实施，压覆矿产资源查询、初审，监督地质资料汇交，监督管理古生物化石和钟乳石；负责辖区市级审批采矿权前期项目选址、公示，储量规模小型页岩矿的采矿权审批登记，矿山闭坑的储量评审、备案、审批及发布注销公告。协调组织开展本辖区森林资源、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和石漠化土地的调查、动态监测和评估；开展水、森林、草原、湿地资源和地理国情等专项调查监测评价工作。负责林权类不动产登记的前期审核工作，对林地的权属、界址、面积等进行调查与确认，调处权属争议。承担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工作。
　　4.负责个人自建住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及工业园区内工业、仓储、科研类项目规划总平图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以及上述事项的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和相应的违法建设认定。负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类项目规划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开展辖区内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初步审查和上报。
　　5.协调、指导辖区植树造林工作；组织、指导各类公益林、商品林的培育；组织、指导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工作。协调、指导、监督本辖区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和湿地保护，合理利用及石漠化土地防治等工作。
　　6.承担本辖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管理的责任；指导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协调组织编制辖区森林采伐限额方案；拟订并指导实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依法承担征占用林地的审核、审批工作。
　　7.组织落实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生态补偿制度；编制部门预算并组织实施；指导、监督本级林业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8.协助指导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检疫和预测预报工作。
　　9.负责落实森林山林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山林火灾规划和防护规范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
　　10.负责部门的安全生产和信访维稳工作。
　　11.完成区委、区人民政府和市林业和园林局交办的其他任务以及本室相关业务档案整理装订。
三、领导分工：

韦超辉   党组书记、党支部书记、局长  主持党支部、行政全面工作，分管办公室。
潘燕琴   党组成员、副局长　协助党支部书记负责日常党务、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机关党建等工作；协助局长负责人事、纪检巡察、地籍管理、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不动产确权登记、耕地保护、土地利用、保密、政府热线、行政后勤、宣传教育、工青妇等工作。分管综合一股。

　　何震中   党组成员、副局长　协助局长负责财务、林业管理、规划管理、矿产资源管理、地灾防治、信访维稳、安全生产、依法行政、信息公开、政务一体化、精神文明建设、绩效考核、统计工作规范化建设工作等工作。分管综合二股。

　　为加强配合，确保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区局领导实行AB 岗工作分工。实行AB岗的区局领导如遇一方外出参会、学习、调研、考察等活动不在单位，相应的另一方主动接替其分管及联系的工作。具体对应如下:韦超辉同志与潘燕琴同志互为AB岗，潘燕琴同志与何震中同志互为AB岗。

	办公时间
	08:00至12:00
15:00至18:00

	办公地址
(注明楼层）
	柳州市城中区立新路49号（1-5层）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72-2635530
电子信箱：czfj2635530@163.com


